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 1 条  

本办法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以下简称本条例）第三十五条第四项、第三十六条第三项、

第七十二条第二项及第七十三条第三项规定订定之。 

第 2 条  

本办法所称主管机关为行政院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第 3 条  

本办法用词，定义如下： 

一、子公司：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直接或间接被他公司持有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超过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二）被他公司控制之公司。 

二、参股投资：指持有被投资者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未超过百分之五十，且对被投资者无

控制能力之情形。 

三、大陆地区保险业：指依大陆地区法律设立登记，并受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监理之保险业。但不包

括大陆地区所称之外资保险业。 

四、陆资保险业：指依第三地区法律设立登记，并受第三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监理之保险业，且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 

（一）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其它机构直接或间接持有其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

超过百分之三十。 

（二）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其它机构对其具有控制能力。 

第 4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申请在大陆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

分公司、子公司或参股投资，应依本办法报经主管机关许可。 

前项所定在大陆地区设立分公司、子公司及参股投资事项，并应依本条例规定，向经济部申请许可。 

第 5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或参股投资台湾地区保险业，应依本办法报经

主管机关许可。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在台湾地区参股投资，仅得由大陆地区保险业或其陆资保险业择一办理，并

以一家台湾地区保险业为限。 

第一项所定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及参股投资事项，并应依本条例规定，向经济部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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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于大陆地区设立分公司、子公司或

参股投资，其累积指拨之营业资金及投资总额，不得超过该保险业或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

保险公证人公司业主权益百分之四十。 

第 7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已于大陆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

分公司、子公司或参股投资者，其在大陆地区增设代表人办事处、分公司、子公司或增加其它参股投资，

仍应依本办法规定办理。 

第 8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保险公证人公司、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为

本办法之申请，其有事实显示有碍健全经营业务之虞或未能符合保险监理之要求，主管机关得不予许可；

已许可者，得废止之。 

前项之申请，经许可后如发现其申请或申报事项或检附之文件有虚伪不实者，主管机关得撤销之。 

第二章  业务往来 

第 9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得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台湾地区保险业在大陆地区设立之分公司、子

公司、外商保险业在大陆地区之分支机构，为再保险业务往来。 

台湾地区保险业海外分支机构，得与外商保险业在大陆地区之分支机构、大陆地区保险业及其海外分支机

构，为再保险业务往来。 

第 10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除另有规定外，得与在台湾地区之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为签单保险

业务往来。 

台湾地区保险业海外分支机构，得与在海外之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或其它机构，为签单保险业务往

来。 

第 11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海外分支机构从事前条第二项所定之业务往来者，其保险单之费率规章或生命表之采用，

依签单当地之标准。 

第 12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办理第九条第一项之业务，应检附下列书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一、业务往来对象之基本数据。 

二、往来业务之内容。 

三、风险评估及风险控管计划。 

台湾地区保险业海外分支机构办理第九条第二项及第十条第二项之业务，应由总公司检附下列书件，向主

管机关申请许可： 

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保险业务往来及投资许可管理办法   修正日期：2010.03.16. 2／12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6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7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8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9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10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11
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12


一、海外分支机构之名称、所在地及负责人之姓名、住所。 

二、经当地政府核准经营之业务项目。 

三、海外分支机构之业务及财务状况说明书。 

四、业务发展计划、详细业务项目及预估未来三年之资产负债表与损益表之营业计划书。 

第 13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应于每年度结算日起三个月内，将经许可办理第九条及第十条第二项

所定之业务情形，汇报总公司转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 14 条   

主管机关为维持台湾地区保险市场稳定之必要，得报请行政院核定后，限制或禁止依本办法所为之业务往

来。 

第三章  赴大陆地区设立分支机构及参股投资 

第一节  代表人办事处 

第 15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在大陆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 

一、最近三年具有健全业务经营绩效及安全财务能力。 

二、最近三年未受保险法第一百四十九条第二项规定之处分，或受处分而其违法情事已具体改善并经主管

机关认可。 

第 16 条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保险公证人公司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在

大陆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 

一、最近三年具有健全业务经营绩效及安全财务能力。 

二、最近三年未受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之二规定之处分，或受处分而其违法情事已具体改善并经主管机

关认可。 

第 17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在大陆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应

检附下列书件或数据，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一、申请书。 

二、董事会议事录；无董事会者，全体董事同意书。 

三、最近三年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之财务报告。 

四、预定代表人姓名。 

五、其它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数据或文件。 

保险业预定代表人应具备良好之品德操守及专业领导能力，且无保险业负责人应具备资格条件准则第三条

第一项所列各款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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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在大陆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得

办理下列业务，并应符合大陆地区法规之规定︰ 

一、从事保险相关商情之调查。 

二、从事保险相关信息之搜集。 

三、其它相关联络事宜。 

第 19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经主管机关许可后始得向大陆地区

提出申请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变更预定代表人时，应检附相关资料报主管机关许可；保险业并应检附变更

后之代表人符合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之证明文件。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应于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许可

其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后，立即通报主管机关。代表人办事处裁撤时，亦同。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应于前项代表人办事处设立前检附

下列数据，报主管机关备查： 

一、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之核准函。 

二、预定设立日期及详细地址。 

三、代表人姓名。 

第 20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于大陆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后，

应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代表人办事处发生重大偶发或舞弊事件，应依主管机关规定处理及通报。 

二、于主管机关指定之信息申报系统填报代表人办事处相关数据，如有异动应确实更新。 

三、代表人变更前，应报主管机关许可；保险业并应检具变更后之代表人符合第十七条第二项规定之证明

文件。 

四、代表人办事处设立地点变更，应事先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二节  分公司及子公司 

第 21 条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保险公证人公司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许

可在大陆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 

一、最近三年具有健全业务经营绩效及安全财务能力。 

二、最近三年未受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之二规定之处分，或受处分而其违法情事已具体改善并经主管机

关认可。 

第 22 条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在大陆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应检附下

列书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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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书。 

二、董事会议事录；无董事会者，全体董事同意书。 

三、最近三年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之财务报告。 

四、可行性分析。 

五、载明拟经营之业务范围、业务之原则与方针、未来发展计划、未来五年财务预测、内部组织分工、在

母公司或总公司之隶属关系、人员配置及招募培训计划等事项之营业计划书。 

六、经营风险评估、效益分析及具体风险控管计划。 

七、未来可能投入资本或出资额及阶段分析。 

八、内部控制与稽核制度、营运管理及绩效考核规定。 

九、预定负责人之资格证明。 

十、其它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数据或文件。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经主管机关许可在大陆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子

公司后，于尚未设立前，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再检附相关资料，报主管机关许可： 

一、变更分公司、子公司所在地或型态。 

二、变更预定负责人。 

三、增加或减少投资比率或金额。 

第 23 条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经主管机关许可后始得向大陆地区提出申请

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裁撤时亦同。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应于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许可其于大陆

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后，立即通报主管机关，并于分公司或子公司开业前，检附下列资料报主管机关

备查： 

一、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之核准函；已核发营业执照者，并应检附执照复印件。 

二、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核准经营之业务项目。 

三、预定开业日期及详细地址。 

四、负责人之姓名及联络方式。 

第 24 条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于大陆地区设立之分公司或子公司增减营运

资金或资本前，应报经主管机关许可。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持有大陆地区子公司之股权让与他人时，应

于事前检具相关资料报经主管机关许可。 

大陆地区子公司或分公司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

司，应于事前检具相关资料报经主管机关许可： 

一、负责人变动。 

二、与其它金融机构合并、让与或受让全部或重要部分之资产或营业。 

三、发行具有股权性质之有价证券。 

四、解散或停止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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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变更名称。 

第 25 条   

大陆地区分公司或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

保险公证人公司应即检具事由及相关资料，向主管机关申报： 

一、营业项目或重大营运政策变更。 

二、资本额变动致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或保险公证人公司原持有股份比率变动。 

三、重大之转投资。 

四、营业地址变动。 

五、发生重整、清算或破产之情事。 

六、配合当地法规与商业习惯办理之各项保险业务，有不符台湾地区保险法令规定情事。 

七、已发生或可预见之重大亏损案件。 

八、重大违规案件或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营业许可。 

九、发生重大偶发或舞弊事件。 

十、依大陆地区保险法规向当地相关主管机关报告事项。 

十一、其它重大事件。 

前项第一款至第六款规定情形，应于事前向主管机关申报。 

第 26 条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已于大陆地区设立分公司或子公司者，应于

每年度结算日起三个月内，检具该分公司或子公司之下列资料，报请主管机关备查： 

一、分公司或子公司及其分支机构之基本数据及营运状况数据。 

二、业务稽核报告、会计师查核报告及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之检查报告等资料。 

三、依法令连同其它境外分支机构编制之合并财务报告。 

四、其它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数据或文件。 

第三节  参股投资 

第 27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参股投资大陆地区保险业： 

一、最近三年具健全业务经营绩效及安全财务能力。 

二、最近一年自有资本与风险资本之比率，达百分之二百以上。 

三、最近三年未受处分，或受处分而其违法情事已具体改善并经主管机关认可。 

第 28 条   

台湾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保险公证人公司符合下列各款规定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许

可参股投资大陆地区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保险公证人公司： 

一、最近三年具有健全业务经营绩效及安全财务能力。 

二、最近三年未受保险法第一百六十七条之二规定之处分，或受处分而其违法情事已具体改善并经主管机

关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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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9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在大陆地区参股投资，除主管机关

另有规定外，应检附下列书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一、申请书。 

二、投资计划书，其内容应载明下列事项： 

（一）投资计划：应含投资策略目的、预期效益、资金来源、运用计划、资金回收计划等项目。 

（二）业务经营之原则：应含被投资公司设置地点、资本额、经营业务、营业项目、业务经营策略等

项目。 

（三）被投资公司之股东结构、组织编制与职掌及人员编制情形。 

（四）被投资公司未来三年财务评估状况。 

（五）风险评估：经营风险评估及具体风险控管计划。 

三、董事会议事录；无董事会者，全体董事同意书。 

四、最近期经会计师查核或核阅之财务报告。 

五、申请日海内外投资事业明细表。 

六、参股投资协议文件：内容应包括证明能取得被投资公司之财务及业务资料及履行投资策略目的等。 

七、拟派任董事、监察人或经理人之名单。 

八、其它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数据或文件。 

前项第七款保险业之董事、监察人或经理人资格，应符合保险业负责人应具备资格条件准则相关规定。 

第 30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经主管机关许可后始得向大陆地区

提出申请参股投资，并应于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许可后，立即通报主管机关。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应于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许可

其参股投资后，立即检具下列事项相关文件，报请主管机关备查： 

一、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之核准函。 

二、投资金额、对象及其股权结构。 

第 31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转让其参股投资之持股，应于事前

检具相关资料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 32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增加参股投资金额，应依第二十九

条规定，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台湾地区保险业拟增加参股投资大陆地区保险业，其持股比率如超过该大陆地区保险业之已发行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者，准用第二十二条第一项及第二项规定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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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于大陆地区参股投资者，有下列情

形之一时，应即检具下列事项之相关数据，向主管机关申报： 

一、营业项目或重大营运政策变更。 

二、资本额变动致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或保险公证人公司原持有股份比率

变动。 

三、重大之转投资。 

四、解散或停止营业。 

五、变更机构名称。 

六、与其它金融机构合并、让与或受让全部或重要部分之资产或营业。 

七、发生重整、清算或破产之情事。 

八、已发生或可预见之重大亏损案件。 

九、重大违规案件或大陆地区保险业主管机关撤销或废止其营业许可。 

十、其它重大事件。 

前项第一款至第七款规定情形，应于事前向主管机关申报。 

第 34 条   

台湾地区保险业、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及保险公证人公司应于主管机关指定之信息申报系统

填报参股投资大陆地区保险业及保险代理人公司、保险经纪人公司、保险公证人公司之基本数据及营运状

况数据，如有异动时应确实更新。 

第四章  来台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及参股投资 

第一节  代表人办事处 

第 35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具备下列条件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 

一、经营保险业务二十年以上。 

二、申请前一年于信用评等经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评等达 A-级、贝氏信用评等公司

（A.M.Best Company）评等达 A-级、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评等达 A3

级、惠誉国际评等公司（Fitch Ratings Ltd.）评等达 A 级、中华信用评等公司评等达 twA+级或其它

经主管机关认可之评等机构评定达相当等级以上。 

三、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违规遭受处罚纪录，经其登记地主管机关证明。 

四、最近一年具有健全业务经营绩效及安全财务能力。 

五、经登记地保险业主管机关同意前来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 

六、单一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以一处为限。 

第 36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申请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者，应检附下列书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许

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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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书。 

二、可行性分析。 

三、业务经营守法性及健全性自我评估分析。 

四、拟指派担任在台湾地区之代表人履历及相关证明文件。 

五、登记地主管机关同意其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之文件。 

六、董事会对于申请许可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之决议录。 

七、其它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数据或文件。 

前项代表人应具备良好之品德操守及专业领导能力，且无保险业负责人应具备资格条件准则第三条第一项

所列各款情事。 

第一项第四款至第六款规定之书件除须经登记地公证人或公证机构认证外，其属第三地区制作之书件者，

并须经我国驻外使领馆、代表处、办事处、其它外交部授权机构（以下简称驻外馆处）予以验证；其属大

陆地区制作之书件者，须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予以验证或查证。 

第一项各款所定书件，均须附具正体中文本。 

第 37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应于主管机关许可设立代表人办事处之日起六个月内，依本条例向经济部申

请许可，并于设立日前检具经济部许可文件复印件，将预定设立日期及地址函报主管机关及经济部备查。

届时未完成者，主管机关得废止其许可。 

代表人办事处设立完成后，应即通知主管机关，并依下列规定办理： 

一、代表人办事处发生重大偶发或舞弊事件，应依主管机关规定处理及通报。 

二、于主管机关指定之信息申报系统填报代表人办事处相关数据，如有异动应确实更新。 

三、代表人变更前，应检具变更后之代表人符合前条第二项规定之证明文件，事先报经主管机关许可。 

四、代表人办事处设立地点变更或裁撤代表人办事处者，应事先报主管机关许可。 

第 38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办理保险相关信息之搜集、联络、商情调查

等非营业性活动，不得有招揽、核保、理赔、费率厘算等行为。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在台湾地区代表人办事处违反前项规定者，主管机关得废止其许可。 

第 39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代表人办事处应于总机构营业年度终了后二个月内将在台湾地区工作情形作

成工作报告，申报主管机关备查。 

第 40 条   

主管机关得随时派员查核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代表人办事处之工作内容及其它有关事项，或令其

限期提报工作报告或其它有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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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参股投资 

第 41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具备下列条件者，得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参股投资台湾地区保险业： 

一、最近三年具有健全业务经营绩效及安全财务能力。 

二、最近五年内无重大违规遭受处罚纪录，经其登记地主管机关证明。 

三、申请前一年于信用评等经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评等达 A-级、贝氏信用评等公司

（A.M.Best Company）评等达 A-级、穆迪投资服务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评等达 A3

级、惠誉国际评等公司（Fitch Ratings Ltd.）评等达 A 级、中华信用评等公司评等达 twA+级或其它

经主管机关认可之评等机构评定达相当等级以上。 

第 42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依本办法参股投资者，应检附下列书件，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一、申请书。 

二、投资计划书，应含投资策略目的与方式、预期效益、资金来源、运用计划等项目。 

三、投资人基本资料。 

四、前一年经主管机关认可之评等机构一定等级之评等。 

五、资金来源说明、业务经营守法性及财务健全性及过去投资经验之说明文件。 

六、董事会对于申请在台湾地区投资之决议录。 

七、登记地主管机关同意其在台湾地区参股投资之文件。 

八、其它主管机关规定应提出之数据或文件。 

前项第五款及第六款规定之书件除须经登记地公证人或公证机构认证外，其属第三地区制作之书件者，并

须经我国驻外馆处予以验证；其属大陆地区制作之书件者，须经行政院设立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

体予以验证或查证。 

第一项各款所定书件，均须附具正体中文本。 

第 43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参股投资台湾地区之上市、上柜保险业，其个别对每一保险业之投资金额，

不得逾该保险业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百分之五，合计不得逾该保险业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百

分之十。 

大陆地区保险业及陆资保险业投资台湾地区之未上市、未上柜保险业，其个别对每一保险业之投资金额，

不得逾该保险业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百分之十，合计不得逾该保险业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之百

分之十五。 

依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相关之经济合作协议，台湾地区人身保险业参股投资大陆地区人身保险业持股比率

可超过该大陆地区保险业之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者，主管机关得项目核定前二

项参股投资比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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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4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指派担任被投资台湾地区保险业之董事，应于选任前，检具相关之证明数据、

文件，报经主管机关许可。 

主管机关于必要时，得令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于期限内提出必要之资料、文件或指定人员前来说

明。 

第 45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应于主管机关核定期限内汇入投资资金，并报请主管机关查核。未能于核定

期限内汇入之资金，不得再行投资。但有正当理由者，得于期限届满前，申请主管机关许可展延。 

第 46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经许可参股投资台湾地区保险业后，其转让股份时，转让人及受让人应会同

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违反前项规定者，主管机关得废止投资许可或为其它必要之处置。 

第 47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得以其投资每年所得之孳息或受分配之盈余，申请结汇。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经许可转让股份或被投资之台湾地区保险业减资者，得以其经主管机关审定

之投资额，全额一次申请结汇；其因投资所得之资本利得，亦同。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依本办法享有结汇之权利，不得转让。但经主管机关洽商中央银行许可者，

不在此限。 

第 48 条   

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有下列情事之一者，应即向主管机关申报： 

一、解散或停止营业。 

二、发生重整、清算、破产或经登记地保险业主管机关撤销营业许可之情事。 

三、与其它金融机构合并、让与或受让全部或重要部分之资产或营业。 

四、发生亏损且金额逾资本额三分之一。 

五、变更保险业名称。 

六、其它主管机关规定应申报之事项。 

第 49 条   

被投资之台湾地区保险业应于主管机关指定之信息申报系统填报大陆地区保险业或陆资保险业之基本资料

及持股情形，如有异动时应确实更新。 

第五章  附则 

第 50 条   

依第三十六条第一项及第四十二条第一项所提出之书件，除第三十六条第三项及第四十二条第二项已规定

者外，其属大陆地区制作之文书，主管机关于必要时，得要求申请人经大陆地区公证人认证及行政院设立

或指定之机构或委托之民间团体予以验证或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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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1 条   

在台湾地区设有代表人办事处或分公司之第三地区保险业，因股权结构变动成为陆资保险业者，该保险业

应检具相关资料，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并叙明下列事项： 

一、股权结构变动之原因及变动后之情形。 

二、大陆投资人之名称及其持股比率或出资额。 

三、大陆投资人直接、间接选任或指派之董事及人数。 

四、未来在台湾地区之营运策略，包括预拟主管机关不予许可时之因应方案。 

五、其它主管机关要求说明之事项。 

前项保险业经主管机关许可者，准用外国保险业在台湾地区设立代表人办事处或分公司之相关管理规定。

但其在台湾地区分公司得经营之业务由主管机关核定，且不得再申请增设代表人办事处或分公司。 

第一项申请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者，主管机关应废止该保险业之台湾地区代表人办事处或分公司之设立许可。 

第 52 条   

在台湾地区投资保险业之第三地区法人、团体及其它机构，其股权结构变动致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

其它机构及其海外分支机构持有该第三地区法人、团体及其它机构之已发行有表决权股份总数或资本总额

超过百分之三十，或对该第三地区法人、团体、其它机构具有控制能力时，台湾地区保险业应备具相关资

料，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 

前项申请未经主管机关许可者，主管机关得废止该第三地区法人、团体、其它机构之投资许可。 

第一项申请经主管机关许可者，该第三地区法人、团体及其它机构指派担任被投资台湾地区保险业之董事

如为大陆地区人民时，台湾地区保险业应依第四十四条第一项规定办理。 

第一项被投资之台湾地区保险业应于主管机关指定之信息系统填报大陆地区人民、法人、团体、其它机构

及其海外分支机构对该第三地区法人、团体及其它机构之持股情形，有异动时应确实更新。 

第 53 条   

本办法所定书件格式，由主管机关定之。 

第 54 条   

依本办法检具书件之记载事项如有不完备或不充分者，主管机关得驳回其申请案件；其情形可补正，经主

管机关限期补正而届期未补正者，驳回其申请。 

第 55 条   

本办法自发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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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G0390023&FLNO=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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